
1.非法性

未经有关部门依法批准或者借用合法经营的形
式吸收资金；

（1）以提供“养老服务”为名非法集资。一些机
构明显超过床位供给能力承诺服务，以办理“贵宾卡”

“会员卡”“预付卡”、预交“养老服务费用”等名义，以
向会员收取高额会员费、保证金或者为会员卡充值等
形式非法集资。

（2）以投资“养老项目”为名非法集资。一些机
构或企业打着投资、加盟、入股养生养老基地，以销售
虚构的养老公寓或者以长期出租养老床位、销售养老
公寓使用权等名义，通过返本销售、售后返租、约定回
购、承诺高额利息、“私募基金”等形式非法集资。

（3）以销售“老年产品”为名非法集资。一些企
业不具有销售商品的真实内容或者不以销售商品为
主要目的，采取商品回购、寄存代售、消费返利、免
费体检、免费旅游、赠送礼品、会议营销、养生讲座、
专家义诊等方式欺骗、诱导老年群体，实施非法集
资的行为。

（4）以宣称“以房养老”为名非法集资。一些企
业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打着“以房养老”的旗号，通过
召开推介会、社区宣传等方式，诱使老年人签订“借
贷”或者变相“借贷”“抵押”“担保”等相关协议，抵押
房屋以获得出借资金，再将资金购买其“理财产品”并
承诺给付高额利息等进行非法集资。

典型案例：无锡快乐家园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是云
南省张某等人于2011年8月下旬设立的公司，以“建
设养老院、提供养老服务”等噱头骗取老年人投资。
该公司不断举办各种酒会、推介会，并发放传单，忽悠
欺骗老年人上当，谎称投资公司的老年项目有16%
至28%高额利率回报。另向老人们承诺，可以先办
理快乐家园VIP卡，将来在建成的养老院里享受服务
时可以打折。该项目最终导致90余名被害者损失人
民币共计200余万元。后无锡市南长区人民法院对
5人分别依法判刑。

三、非法集资有哪些新套路？

四、诱骗老年人的惯用套路有哪些？

一、非法集资的基本特征

非法集资行为需同时具备非法性、公开性、利诱
性、社会性四个特征要点：

2.公开性

通过媒体、推介会、传单、手机短信等途径向社会
公开宣传；

3.利诱性

承诺在一定期限内以货币、实物、股权等方式还
本付息或者给付回报；

4.社会性

向社会公众即社会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

二、非法集资的表现形式有哪些新特
点？

1.犯罪手法不断翻新升级

从过去的农林养殖种植、资源开发、房地产销售、
原始股发行、加盟经营等形式逐渐升级包装为“投资
理财”“财富管理”“金融互助理财”“金融互助平台”

“股权众筹”“贵金属”“原油”“大宗商品现货”“期货”
“信托”“私募基金”“虚拟货币”等更专业的“资本运
作”的理财产品，并且承诺有担保、低风险、高回报。

2.网络化趋势明显

突破地域界限，借助互联网开展宣传、销售、资金
支付、归集并转移资金，引诱人员参与，形成了“互联
网+传销+非法集资”模式，比如宣称“零元购物”“购物
返本”“消费=储蓄”并发展会员的“消费返利平台”。

3.犯罪形式更加隐蔽

犯罪分子假借迎合国家政策，打着“经济新业态”
“金融创新”等幌子，以具体项目、债权标的、担保物为
依托，业务流程、合同文本专业规范，噱头更新颖、迷
惑性更强。

1.以“看广告”“赚外快”“消费返利”等为幌子

典型案例：通过“以新还旧”、虚假交易等维持平
台运营，部分平台还采用传销手段发展会员，最终
平台资金链断裂崩盘。2016年12月，被告人杨某
等人建立电子商务平台，未经国家金融主管部门批
准，通过推介会宣传推广，以所谓“消费返利”的经
营模式，由商家将消费额22％的“让利款”上交平
台，平台通过返还积分、逐日提现的形式，承诺最终
返还商家99％的“让利款”及返还消费者99％的消
费款。杨某等向社会公众非法募集资金共计人民币
400余万元。杨某被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判处有
期徒刑4年。

3.以投资养老产业可获得高额回报或“免费养
老”为幌子

4.以私募入股、众筹等为幌子非法募集资金

典型案例：李女士最近加入了一个投资交流
群，“老师”经常在群里分享投资心得。有一天

“老师”突然在群里说自己结识了一位导演，对方
正在“众筹”拍电影，投资人可以像买银行理财一
样参与其中，收益非常可观，投资份额有限，先到
先得。李女士平时就爱看电影，怕错失良机，便通
过对方提供的链接下载App，发现好多热门电影
都在“众筹”，试着投了 1万元，15天后就获得了
2000 元的收益，且本金还能取出来，就彻底放下
戒备，累计在平台上投入 30万，结果资金全部打
了水漂。

5.通过认领股份、入股分红、购买原始股进行非
法集资

典型案例：2003 年至 2005年期间，华西股份
公司一批兜售原始股的业务员，在西安市的一些
公园里及家属区穿梭，主要向老年人散发宣传资
料，声称销售原始股，并承诺上市前购买的原始股
每股每年可得 0.3 元分红，以“苗圃”“乌鸡”等虚
假项目为名，承诺3年上市，到期回购，以转让公
司股份为名，向社会公开募集资金。通过以上非
法转让股份和吸收公众投资活动，华西股份向
879名投资者集资共计1190余万元，除案发前向
部分投资者分红外，仅将极少部分资金投入到农
业生产和“乌鸡”项目中，其余1000万元至今无法
追回，致使梦想以购买原始股上市致富的投资者
血本无归。

6.以商品销售与返租、回购与转让、发展会员、商
家加盟与“快速积分法”等方式进行非法集资

典型案例：北京兴方通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的法定
代表人马某某，通过在地方电视台打广告、给互联网
客服人员打电话邀请代理商来公司等方式，以个人加
盟，每个单位2000元人民币，累计或一次性订购达到
10个单位，即2万元，可以申请成为公司的代理商，
并且制定了层级加盟补助，加盟商达到一定金额有奖
励。因其集资诈骗，被公安机关查封，该案已经进入
司法程序。

7.利用现代电子网络技术臆造的“虚拟”产品，如
“电子商铺”“电子百货”投资委托经营、到期回购等方
式非法集资

典型案例：2011年4月至12月间，犯罪嫌疑人刘
某伙同冯某等人以经营虚构的“托马林床垫”，每投资
2600元半月后返还3000元为诱饵，先后在石家庄、
保定、唐山、邯郸等地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据不完全
统计，不到一年时间，刘某、冯某等人就非法吸收公众
存款8000余万元，上当受骗者达数百人。

8.以投资“虚拟货币”“区块链”等为幌子

典型案例：案发前，朱某是高安市某银行一名职
员。2018年3、4月份的一天，朱某来到高安市广海
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推销业务时，了解到该公司主营非
遗、电子商务等业务，目前以投资“邮币卡”平台为
主。该公司负责人邓某向朱某介绍，该项目属于区块
链高端前沿业务，投资回报高，月息高达8%，稳赚不
亏。抱着试一试的想法，朱某投资了5万元钱，第二
个月就收到足额利息。看到“真金白银”的高额回报，
朱某加大了投资力度，本金加利息，利滚利，前后总共
投入了80余万。朱某在日常工作中经常接触各种人
员，社交面较广。朱某认为自己可以介绍他人来投资
以获取佣金。朱某随即向邓某表达了自己的想法。
邓某向朱某承诺按投资款的1%每月结算报酬。于
是，朱某做起了兼职业务员，陆续介绍了10余名投资
人，投资金额共300余万元。

2019年10月份，高安市广海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的资金链断裂，投资人的投资款无法拿回。公司负责
人邓某先以各种理由拖延，后直接失联，该公司也随
之关闭。利益受损人纷纷报案，高安市公安局经济侦
查大队立案侦查，并对犯罪嫌疑人邓某进行网上追
逃。2022年6月25日，邓某被抓获。经查，2017年6
月至2019年10月，犯罪嫌疑人邓某以公司投资虚拟
货币“邮币卡”为由，在未经国家金融部门批准的情况
下，以月息8分的利息向社会公众吸收存款，并以月
息1分至3分不等的抽成招聘全(兼)职业务员，非法
吸收存款，该案利益受损人60余人，非吸金额达到
2000余万元。目前，邓某已被依法逮捕，案件正在进
一步侦办中。

9.以“扶贫”“慈善”“互助”等为幌子的虚拟理财

典型案例：江西宜春市侦破了一起以虚拟理财为
幌子进行非法集资的案件，嫌疑人利用“k币交易系
统”和“开心复利网”，承诺购买者在购买一份至少
1600元的电子币后，每天可得到20个电子币的收
益，若要变现，就必须拉新人加入。“不到3个月，就有
来自 8个省份的一万多人成为会员，涉案金额达
6000万元。”此类虚拟理财以“互助”“慈善”“复利”等
为噱头，无实体项目支撑，无明确投资标的，靠不断发
展新的投资者实现虚高利润。以高收益、低门槛、快
回报为诱饵，利诱性极强。如“MMM金融互助社
区”宣称月收益30%、年收益23倍的高额收益，投资
60元至6万元，满15天即可提现；“摩提弗”承诺静态
日收益2%，10天即可返回本息。

10.以高价回购收藏品为名非法集资

以毫无价值或价格低廉的纪念币、纪念钞、邮票
等所谓的收藏品为工具，声称有巨大升值空间，承
诺在约定时间后高价回购，引诱群众购买，然后携
款潜逃。

典型案例：2017年10月26日，李某华、李某刚
注册成立某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组织员工将低价购买
的书法作品、纪念币等物品，渲染成具有艺术价值、收
藏价值的收藏品，向不特定老年人推销，诱骗老年人
购买，并承诺以溢价10％至25％的价格转卖或者高
价回购。李某华等人向63名老年人非法集资163万
余元后，关闭公司并逃匿，集资诈骗所得用于公司包
装、个人消费等。

11.以“解债”为名的非法集资陷阱

典型案例：2019年1月至8月期间，犯罪嫌疑人
苗某对外谎称其设立的广元市某管理咨询服务有限
公司可提供所谓“解债”服务，先后骗取解某等16名
被害人的信任，与之签订债事服务协议及伪造的重庆
某公司委托寄卖合同，并以收取债事服务费的名义诈
骗人民币共计160余万元。解债服务方存在涉嫌非
法吸收公众资金的违法犯罪风险。该解债模式下，解
债服务方先收取债事申请人高额解债资金。如对债
权方申请在一年内解债的，债权方须向债事服务方交
纳等量的解债金额及解债金额10%的服务费，此行
为已涉嫌非法吸收公众资金。解债申请人容易陷入

“庞氏骗局”且受到“二次伤害”。据有关机构宣传，债
事服务方通过合作商户以物抵债、消费奖励积分并按

一定比例兑换成等值货币的方式，最终使解债申请人
取得双倍解债金额的现金回收，其中一年期解债的年
化投资回报率高达81.8%。按正常经济规律，实现这
种投资回报率的可能性极低，债事服务方势必采取

“拆东墙补西墙”的方式来维持业务发展。一旦资金
链断裂，解债申请人不仅债权本金没有着落，而且还
存在交纳的解债资金无法收回的风险。本案证据材
料反映，苗某公司并无真实解债业务或能力，其每月
向被害人支付的款项实际上就是前期收取的债事服
务费，以此来维持虚构的骗局。而众多被害人因在被
骗前债权长期得不到解决，病急乱投医，轻信谎言而
上当受骗。

1.通过免费礼品引诱老人参与活动、讲座

不法分子通过散发传单、口口相传、上门推销等
方式，以免费鸡蛋、面条、米油等为诱饵，诱惑老年人
参与所谓的活动、讲座。

2.打亲情牌博取老人信任

不法分子会与老人进行一对一聊天，经常嘘寒问
暖，带老人免费旅游、送生日礼物等，通过这些“温柔
陷阱”骗取老年人的信任。

3.高回报忽悠老人投资

不法分子利用前期建立的信任，虚构项目、伪造
资质，以虚假承诺的保本保息、高额回报等手段，忽悠
老年人投资。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额返利是套路。设局人正是
抓住了人们的“防备心”不足却“爱财心”严重的心理，
才会屡屡得手。骗子们的套路固定是这么几步，第一
步，先画个大饼诱惑人；第二步就是及时足额给付利
息让你尝到甜头；第三步就是撒开大网来者不拒地收
钱；第四步自然就是资金链断裂，骗子卷款消失。

参与非法集资，失去的不仅仅是钱，往往还有诚
信甚至亲情。要自觉远离非法集资，切勿轻信“高回
报、无风险”的承诺。

五、如何规避非法集资陷阱？

1.“四看”

看融资合法性，除了看是否取得企业营业执照，
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或经金融管理部门批
准。看宣传内容，看宣传中是否含有或暗示“有担保、
无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等内容。看经营模式，有
没有实体项目，项目真实性、资金的投向去向、获取利
润的方式等。看参与集资主体，是不是主要面向老年
人等特定群体。

2.“三思”

思自己是否真正了解该产品及市场行情；思产品
是否符合市场规律；思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
能力。

3.“等一夜”

遇到相关投资集资类宣传，一定要避免头脑发
热，先征求家人尤其是子女，拖延一晚再决定。不要
盲目相信造势宣传、熟人介绍、专家推荐，不要被高利
诱惑盲目投资。

本版内容由人民银行盐城市中心支行提供

远离非法集资，守好您的“钱袋子”

专版
2023年6月2日 星期五

电子信箱:yfjrtxb@126.com

责任编辑:王晓烨 祁佳 电话:88307329 5

2.以投资境外股权、期权、外汇、贵金属等为幌子

典型案例：2017年年初至2017年7月间，被告
人段某某在房间内摆放“某某资本集团”中国境内推
广与服务业务的代理授权书，伙同犯罪嫌疑人刘某某
等通过微信、讲课、谈话等方式向社会公开宣传“某某
资本集团”，介绍该公司系炒外汇、理财、投资分析的
合法公司，投资款用于该集团炒外汇，客户可得高息
红利，经查证该“某某资本集团”投资业务并未获得有

关部门依法批准。经被告人段某某等人介绍，投资群
众通过网络登录注册为“某某资本集团”会员并签订

“年度合作框架协议”，其中部分群众直接将款项汇至
段某某等指定的“某某资本指定账户”。经司法鉴定
审计，报案投资金额2067余万元。2021年9月，判决
被告人段某某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

远离非法集资，保护个人合法权益，需要社会公
众切实提升风险防范意识，持续提高风险识别能力。
2023年6月是第11个防范非法集资宣传月。本报今
日开设专版，普及防范非法集资相关知识，以飨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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